济南市南部山区管理委员会
行政复议决定书
济南山复决字〔2025〕38号

申请人：南山区某某超市。
经营者：崔某某。
被申请人：济南市公安局南部山区分局。
第三人：张某某。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2025年10月14日作出的南山公（仲宫）行罚决字〔2025〕1038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向本机关提出复议申请，本机关于2025年10月22日依法受理，行政复议期间，依法听取当事人意见，本案现已审理结案。
申请人行政复议请求：申请变更南山公（仲宫）行罚决字〔2025〕1038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称：张某某在超市多次实施盗窃，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只有三次，但是申请人通过店内监控查出8次盗窃行为，而且有张某某本人承认录音，金额在200元左右，张某某2年来在店内多次盗窃。因张某某多次实施盗窃，申请人也多次警告但是没有作用，所以要求在处理本案时对张某某在原处罚基础上再进行罚款。
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如下证据材料（复印件）：
1.南山公（仲宫）行罚决字〔2025〕1038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2.相关视频证据。
被申请人答复称：2025年9月5日10时许，济南市公安局南部山区分局仲宫派出所接到110指令：2025年9月5日10时许，报警人崔某某，在**村，称有人从报警人店里拿东西不付钱，双方现在一起。民警到达现场后了解到，报警人崔某某经营的超市中，有一女子在购物时盗取超市商品，价值不详。经报警人现场指认，系申请人崔某某房东马某某、张某某存在盗窃违法嫌疑。仲宫派出所当日受理行政案件调查处理。经调查查明：申请人租赁马某某位于济南市历城区仲宫镇**村的房屋用于经营超市，2025年8月至9月期间，张某某多次在其超市内实施盗窃行为。经分析申请人提交的监控视频并结合申请人的陈述、超市工作人员马某华、杨某某的证人证言，张某某于2025年8月3日15时44分许将申请人超市货架底层2件物品装入自己衣服，且未进行结账：于2025年9月4日8时8分许到申请人超市购买豆腐时将申请人超市货架二层两块生姜、货架二层一把枣、货架底层纸箱中一袋白糖装入自己衣服，后张某某只结清豆腐钱5元，未结清其他物品离开超市；于2025年9月4日8时23分许将申请人超市货架底层一袋洗衣粉、货架中层两袋零食装入自己衣服，且未进行结账。价值共计约20元。
申请人的复议理由不合理。公安机关查明，在济南市历城区仲宫街道**村申请人经营的超市，张某某于2025年8月3日15时44分许、2025年9月4日8时8分许、2025年9月4日8时23分许，三次到申请人超市内从事盗窃行为。申请人提出的“多次盗窃行为”，经调查，张某某盗窃行为存在三次属于多次盗窃行为，但因盗窃物品价值较低，经仲宫派出所办案队集体议案会商，张某某盗窃行为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且因张某某存在三次盗窃行为，适用《山东省公安机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第三十七条第六项之规定，应当对其进行从重处罚。申请人反映的问题无正当理由。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的相关内容，张某某属于盗窃违法行为，应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且因张某某存在三次盗窃行为，并经仲宫派出所办案队集体议案协商，依照《山东省公安机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第三十七条第六项之规定按情节较重进行处罚。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山东省公安机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第三十七条第六项之规定，以张某某盗窃，给予其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由于张某某已满七十周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一条第三项，对其不送拘留所执行。以上工作由办案民警按照程序开展调查，依法查明证据事实，程序正当，适用法律并无不当；申请人所提加处罚款问题，我单位考虑到张某某年龄逾70周岁，无其他经济来源，行政拘留已经能够体现对其违法行为的处罚，加处罚款并无必要，也没有必须加处罚款的法律依据，故申请人的要求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张某某多次盗窃的违法行为成立，但因盗窃物品价值较低，经仲宫派出所办案队集体议案会商，宜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山东省公安机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第三十七条第六项之规定予以处罚，以张某某盗窃，给予其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是恰当的。
认定以上事实的证据主要有：被侵害人崔某某的陈述、违法行为人张某某的陈述和申辩、视听资料、马某华、杨某某的证人证言等。
综上所述，我单位根据依法查明的案件事实，所作的行政处罚决定主体适格、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内容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请求济南市南部山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复议办公室依法维持该决定。
被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如下证据材料（复印件）：
1.立案登记表；
2.立案告知书；
3.户籍证明及前科记录证明；
4.到案情况说明；
5.现场笔录及现场照片；
6.传唤证及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
7.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
8.行政处罚告知笔录；
9.复核材料；
10.行政处理审批表；
11.行政处罚决定书；
12.送达回执；
13.申请人笔录材料；
14.张某某笔录材料；
15.杨某某笔录材料；
16.马某华笔录材料；
17.接收证据材料清单；
18.办案说明；
19.监控视频、手机录像视频、手机录音。
[bookmark: _GoBack]本机关经审查查明：2025年9月5日，申请人报警称有人在其经营的超市中盗取商品，被申请人于9月6日立案并展开调查。经被申请人调查核实，认定张某某存在三次盗窃行为：2025年8月3日15时44分许将超市货架底层2件物品装入衣服未结账；于2025年9月4日8时8分许在购买豆腐时将货架二层两块生姜、一把枣及货架底层一袋白糖装入衣服，仅结清豆腐钱5元；于2025年9月4日8时23分许将货架底层一袋洗衣粉、货架中层两袋零食装入衣服未结账。以上三次盗窃物品价值共计约20元。被申请人据此认定张某某多次盗窃、情节较重，于2025年10月14日作出南山公（仲宫）行罚决字〔2025〕1038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第三人张某某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
申请人不服该处罚决定，在复议申请中提出，除上述三次行为外，其持有的店内监控视频显示张某某另有盗窃行为，经查，申请人主张的该部分视频证据，在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材料中没有体现。
以上事实由申请人、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材料予以证实。
本机关认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之规定，被申请人具有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作出处理的法定职权。
本案中，第三人张某某于8月3日、9月4日共实施三次盗窃行为，被申请人根据《山东省公安机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第三十七条关于情节较重情形的规定认定张某某盗窃违法行为属于情节较重情形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条第一款：“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的第三人涉嫌其他盗窃行为的相关证据，在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材料中没有体现，申请人亦没有向本机关提交曾向被申请人提供第三人其他盗窃行为的证据材料，被申请人根据已查明的证据和事实，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符合上述规定。被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盗窃、诈骗、哄抢、抢夺、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之规定，对张某某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内容适当，适用依据正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一条：“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依照本法应当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三）七十周岁以上的……”，第三人张某某年满七十周岁，被申请人依法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符合上述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七条、第七十八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五条、第九十七条、第九十九条和《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三十六条、第八十一条等规定，被申请人依法履行了立案、调查、传唤、询问、延期、处罚前告知、决定、送达等程序，程序合法。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作出的南山公（仲宫）行罚决字〔2025〕1038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南山公（仲宫）行罚决字〔2025〕1038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济南市南部山区管理委员会
2025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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